

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--簽稿會核單
公文文號：1120017637
主旨：請貴事業單位(或委外廠商)使工作者於工作場所進行局限空間或缺氧危險作業

時，落實安全作業標準並於作業前向本處通報，請查照辦理。

意見 簽辦人員

總務處 黃基閔
112/11/29 14:57

一、本案敬會總務處，請依函示規定辦理。
二、文擬陳閱後公告。 陳惠娟

室主任
112/11/30 16:26

依規定辦理相關工程事宜。 總務處 黃基閔
112/12/04 16:23

擬:依來函規定辦理。 總務處 王智源技士
112/12/05 08:03

擬依函示規定辦理。 總務處 駱佩婷
112/12/05 08:38

總務處 林秀文技正
112/12/05 09:51

總務處 賴億昌組長
112/12/05 10:20

總務處 沈里通總務長
112/12/05 15:47

秘書室 王素幸專員
112/12/06 09:58

擬如所擬。 秘書室 蘇義泰
112/12/06 12:26

校長室 黃俊清副校長
112/12/06 16:59

如擬
黃俊清副校長

112/12/06 17:11

陳惠娟
室主任
112/12/07 17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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